首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首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融资融券业务合同修订说明

1、 第一章 释义（二十一）
将“警戒线：指维持担保比例为150%，乙方可根据实际情况和有关规则调整该比例。”修改为“警戒线：指维持担保比例为140%，乙方可根据实际情况和有关规则调整该比例。”
2、 第七章 融资融券期限及息费
第十九条 融资融券期限（一）
将“甲方在乙方单笔融资、融券债务的最长期限为六个月，且不得超过本合同终止日。融资融券期限自甲方实际融入资金或证券之日起计算，除证券监管机构或交易所规定及本合同约定的情形外不得延期”修改为“ 甲方在乙方单笔融资融券债务的首次默认期限为六个月，甲方在债务到期前可以申请办理展期业务，乙方可根据甲方的负债情况、维持担保比例水平等信用状况及信用记录评估乙方是否可以办理展期业务。每次展期时间不超过6个月，且乙方同一笔债务的存续期不超过3年（存续期已满3年，到期日期标的证券处于停牌状态或其他特殊情形除外，该种情形下，乙方可与甲方协商办理），且不得超过本合同终止日。展期期间融资融券利息费用由甲方承担。”
3、 第九章 追加担保物及强制平仓
3.1）第三十七条 追加担保物 
将“当甲方信用账户当日（T日）日终清算后维持担保比例低于平仓线时，乙方按本合同约定的通知方式通知甲方追加担保物，甲方应在T+2日（T+2为交易日）内及时追加担保物，追加后的维持担保比例不得低于警戒线。”修改为“ 当甲方信用账户当日（T日）日终清算后维持担保比例低于平仓线时，乙方按本合同约定的通知方式通知甲方追加担保物，甲方应在T+2个交易日内及时追加担保物，追加后的维持担保比例不得低于平仓线。”
[bookmark: _Ref271786018]3.2) 第三十八条 强制平仓（一）
    将“当甲方信用账户当日（T日）日终清算后维持担保比例低于平仓线时，甲方未在T+2日内追加担保物使维持担保比例达到警戒线以上的，则乙方将在T+3日对甲方实施强制平仓收回相应债权。”修改为 “当甲方信用账户当日（T日）日终清算后维持担保比例低于平仓线时，甲方未在T+2个交易日内追加担保物使维持担保比例达到平仓线以上的，则乙方将在T+3个交易日对甲方实施强制平仓，强制平仓后维持担保比例不低于预警线。”
4、 第十一章 特殊事项的处理
4.1) 第五十四条 可充抵保证金的证券范围和折算率调整
    将“（四）可充抵保证金证券长期停牌的，乙方将其折算率按30%计算。”修改为“可充抵保证金证券长期停牌的，乙方将其折算率按25%计算。”
    将“（八）新股上市前五个交易日折算率为0，第六个交易日将折算率统一调整为40%。” 修改为“新股上市前五个交易日折算率为0，第六个交易日将折算率统一调整为35%。” 
4.2) 删除第五十六条（四），“标的证券暂停交易的，融资融券债
务到期日仍未确定恢复日或恢复交易日在融资融券债务到期日之后的，融资融券的期限顺延至该标的证券恢复日后，但顺延期限与暂停交易前已计算的期限合计不超过六个月，顺延后单笔合约实际可交易天数不超过6个月，顺延期间融资融券利息费用由甲方承担。
对于尚未了结的融券交易，甲方也可以与乙方协商，以现金偿还
方式了结该笔融券债务，偿还金额应不低于该笔融券负债发生日实际成交金额。
现金偿还金额=尚未了结的融券数量×标的证券停牌前一交易日
收盘价×（协商日该证券所上市的证券交易所行业分类指数中对应的行业指数收盘价/停牌前一交易日该证券所上市的证券交易所行业分类指数中对应的行业指数的收盘价）。”
五、第十二章 权益处理
删除第六十一条（十）“当融券债务到期时，因相关权益证券停
牌导致甲方无法偿还债务的，融券债务的偿还期限顺延至该标的证券恢复交易日，顺延期间融券费用由甲方承担。”
六．第十六章 合同的补充、修改、终止
第七十九条 合同的补充与修改（三）
[bookmark: _GoBack]将“根据法律、行政法规或其他规范性文件、证券交易所和证券登记结算机构业务规则以及乙方业务规则的规定，如需修改或增补合同内容时，修改或增补的内容由乙方在乙方网站及营业场所内以公告形式通知甲方，如甲方在7个交易日内未提出异议，视为甲方同意并生效。”修改为“根据法律、行政法规或其他规范性文件、证券交易所和证券登记结算机构业务规则以及乙方业务规则的规定，如需修改或增补合同内容时，修改或增补的内容由乙方在乙方网站及营业场所内以公告形式通知甲方，乙方公告后立即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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